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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后，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审议。2022年3月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意见如下： 

1、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2、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3、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市场需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万元） 

前次实际发生金

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产品 

维维天山雪乳业（上海）有限公司 1,440  622  销售未达预期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80  46  销售未达预期 

杭州维维千策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500  0  未发生 

青岛灵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0  未发生 

湖南省山水悠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  0  未发生 

江苏维维新物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00  48  销售未达预期 

小计 2,950  715    

采购原料、销售商品 

徐州鲁商丽彩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150  64    

江苏一鸣纸业有限公司 700  489    

小计 850  553    

转供电费 中储粮绥化仓储有限公司 10  0  收入净额列示 

场地租金 徐州远景牧业有限公司 220  157    

劳务及培训费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260  0  未发生 

采购原材料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7,000  0  未发生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万元） 

前次实际发生金

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餐饮住宿服务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50  6    

房产租金及物业费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20  92    

采购资产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0  35    

物业费及电费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5  15    

房屋租赁 徐州鲁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5    未发生 

餐饮服务 徐州汉风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    未发生 

转供电、蒸汽等费用 徐州方德食品有限公司 250    收入净额列示 

公寓房租赁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50  8    

合计   11,825  1,58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60   46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   3   

江苏一鸣纸业有限公司 5   64   

江苏利民丰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0     新增业务 

小计 570   113   

公寓房租

赁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10 2.5 8   

保安服务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50     新增业务 

销售资产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78 178   新增业务 

出租资产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90 45   新增业务 

合计   898 225.5  12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江苏一鸣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袁吉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办事处乔家湖邻里中心 1503室 

经营范围：纸制品加工、销售；包装材料、文具用品、办公用品、日用品、

钢材、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454万元，净资产 511万元，

营业收入 1591万元，净利润 276万元。 

股东情况：袁吉贞持股 45%，江苏鲁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5%，黄胜持

股 10% 

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的少数股东的关联人（联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2、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斌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徐州市泉山区解放南路 26-8三胞国际广场 1号办公楼 1201室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投资、管理；非金融性资产受托管理服务；投资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对房地产项目、商业项目、文化项目投资；房屋、电力管网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810.41亿元，净资产 319.58

亿元，营业收入 55.73 亿元，净利润 6.11亿元（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关联关系：我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3、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108.02 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超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徐州市维维大道 300号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粮食收

购。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

许可后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57.29 亿元、净资产 20.71

亿元、营业收入 21.46亿元、净利润 1.78亿元 

股东情况：维维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65%，铜山县人民政府（由铜山县国资局

代行股权）持股 20%，个人股持股 15% 

关联关系：我公司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

定，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４、江苏利民丰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春龙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新沂市邵店镇众创产业园 B8 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特定印刷品

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推广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塑料包装



箱及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760万元，净资产 745万元，

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5万元。 

股东情况：李瑞持股 10%，李航持股 10%，陶加龙持股 5%，江苏利民土壤修

复有限公司持股 51%，江苏丰维智能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9&，新沂市沂

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规定，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上述

关联方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关联方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维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一鸣纸业有限公司、江苏利民丰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发生销售产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出租资产等关联交易事项，预计交易总金额

为 898万元。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交易，各方以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等公允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

响。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合理的价格向本公司

提供产品和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

比市场价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交

易，有利于公司产品的销售，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

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



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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